
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依宪治
国、依宪执政，勇于推进宪法理论
和宪法实践创新，推动我国宪法
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
治理效能。踏上新征程，我们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
述，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
的重要作用。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更好发挥宪法在

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2022年12

月，在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题为《谱写新时代中

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

公布施行40周年》的重要文章，深刻总

结我国宪法制度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强

调勇于推进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创

新。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

论述，在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宪法理论

和宪法实践创新中感悟制度伟力，坚定

宪法自信、增强宪法自觉，推动宪法全

面贯彻实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坚实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

绕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我国宪

法发展历程、性质特点、地位作用、贯彻

实施等重大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

提出许多具有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为我国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实

施提供了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的重要文章，进一步就重大宪法理论

问题作出重要论断，为强化宪法意识、

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明确制定和实施宪法是现代化的

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

和实施宪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法治

与现代化内在联结、相互依存、伴生发

展，为现代化提供规则指引，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稳定预期，促进现代化进程

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法治首先是

宪法之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规定

国家的重大制度和重大事项，在国家和

社会生活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

性、长期性，在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具

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

力，成为法治有效运行的规范基础，进

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

法治思想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高度认

识宪法的重要作用，彰显了我国宪法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意义。

明确我国宪法最显著的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宪法确认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我国宪法

最显著的特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

家，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最大优势。我国宪法是我们党

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

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以国家根本

法的形式确认党的领导地位，确认党在

国家政权结构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核心地位，在法律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领导人民在

中华大地上制定和实施具有鲜明社会

主义性质的宪法、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宪

法，在我国宪法发展史乃至世界宪法制

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为人类法

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习近平法治思想将确认党的领导

地位明确为我国宪法最显著的特征，彰

显了宪法作为党长期执政根本法律依

据的地位作用。

明确制定和实施宪法最根本的目

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

制定和实施宪法，最根本的目的是维护

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

益、增进人民福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

子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

根本上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我国宪法克服

了一切旧宪法只代表少数人意志、为少

数人利益服务的弊端，规定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规定尊重和

保障人权原则等一系列重要原则，充分

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

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推动国

家发展进步、保证人民创造幸福生活、

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是符合国

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

宪法。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本质上把握

我国宪法制定和实施最根本的目的，充

分彰显了我国宪法的人民性。

只有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

展，宪法才能永葆生机活力。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顺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在保持宪法

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前提下，推动

宪法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

认新成果、作出新规范，以创造性的宪

法实践开创了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

文章，全面回顾新时代我国宪法制度建

设和宪法实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

展现新时代我国宪法实践的创新发展

和重大成效。

新时代，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

引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各项工作全

面纳入法治轨道，宪法的国家根本法作

用充分发挥，宪法实践更加丰富生动。

例如，积极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

化，把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地位不动摇作为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

政的重要要求，在宪法修正案中确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的宪法保

障更加健全；健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

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制度性安排，

党对全面依法治国和宪法实施的领导

得到全面加强；着力完善以宪法为核心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

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健全

宪法相关法律制度和机制，通过科学有

效、系统完备的制度法规体系保证和推

动宪法全面贯彻、有效实施；完善宪法

监督制度，加强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

制度和能力建设，在制定监察法、修改

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时进行合宪性

审查，遵循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作出适

当处理，在备案审查工作中认真研究和

妥善处理合宪性、涉宪性问题，由有关

法制工作机构审查后提出处理意见；将

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

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激

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

宪法、维护宪法；等等。新时代坚持依

宪治国、依宪执政的丰富实践创造，充

分证明了我国宪法所具有的显著优势、

坚实基础、强大生命力。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党总结运用历史

经验，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勇于推进宪

法理论和宪法实践创新，推动我国宪

法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

理效能。新时代十年，我国宪法制度

之所以展现出更为旺盛的生机活力，

有力促进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

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在新时代更好展现国

家根本法的伟力。

踏上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对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以更强的信

心、更大的决心、更深的力度坚持依宪

治国、依宪执政，推进宪法理论和宪法

实践创新，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

的重要作用。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

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实施的根本保

证。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充分发扬民主，领导人民制定出体

现人民意志的宪法，领导人民实施宪

法，确保我国宪法发展的正确政治方

向。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无法保证

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实施。

更好发挥我国宪法制度的显著优势和

重要作用，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

作的全面领导，以宪法为根本法律依据

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障党的领导

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

环节，坚定政治制度自信、宪法自信，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决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宪法的生命

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党

首先要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坚持在宪

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把宪法实施贯穿到

治国理政各方面全过程，贯彻到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部实践中，贯彻

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

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全面推进国家

各方面工作法治化。立法是对宪法精

神、原则和制度的具体化，是宪法实施

的内在要求和基本途径。要加快完善

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全面发挥宪法在立法中的核心

地位功能，坚持依宪立法，坚决把宪法

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贯彻到立法

中，体现到各项法律法规中，努力使每

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体现宪法权

威、保证宪法实施。坚持宪法实施与监

督制度化法规化，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

施的制度体系，坚持宪法规定、宪法原

则、宪法精神全面贯彻，坚持宪法实施、

宪法解释、宪法监督系统推进，确保宪

法得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增强人民宪法意识。宪法的根基

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

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要加强宪

法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坚持宣传、教

育、研究共同推进，坚持知识普及、理

论阐释、观念引导全面发力，推动宪法

深入人心，走进人民群众，推动宪法实

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要结合

当代中国宪法制度和宪法实践，加强

中国宪法理论研究，提炼标志性概念、

原创性观点，加强中国宪法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不断提升中

国宪法理论和实践的说服力、影响

力。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

合，引导公民既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又

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做到享有权利和

履行义务相一致，使全体人民成为宪

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

卫者。 据《人民日报》

推进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创新

理论 2023 年 4 月 10 日 星期一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

村振兴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

态产业化上下功夫”。党的二

十大报告强调，“必须牢固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

农村。新时代新征程，如何通

过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

业化，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

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

生改善相统一，是亟需研究的

重要课题。

产业生态化，就是在生产

资料和投入要素的采集、投

入、生产、制造、产出的全过程

中，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以节能减排、提质增效为

主要目标，对传统产业的生产

方式、产业结构、流通和消费

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在提升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

实现生态效益。实践证明，推

进产业生态化既有利于提高

传统产业资源利用效率和经

济效益，也有利于保护乡村生

态环境。

生态产业化，就是按照产

业发展规律，在确保生态系统

功能不被破坏的基础上，将山

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资源作

为生产投入品，通过运营实现

生态资源的转化与应用，通过

产业集聚和联动、优化配置各

类资源要素等方式，促进实现

生态资源保值增值。可以说，

推进生态产业化既是推进生态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

措，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转化路径的现实体现。

加快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

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本

质上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协同共进。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

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

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既要绿

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

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这一重要论述不仅阐明了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也

指明了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

化、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

同共进的实现路径。

一方面，要在产业发展中注意环

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实现产业生态

化。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

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

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

缘木求鱼。要避免走先污染

再治理的老路，摒弃过去那

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

取一时经济发展的做法。另

一方面，要努力把绿水青山

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

金山银山，实现生态产业

化。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

穷的经济价值，要让其源源

不断创造综合效益，成为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

点。要通过促进产业生态化

和生态产业化协同发展，实

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的同步提升，实现百姓

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实现

生产、生活、生态的共赢。

通过产业生态化和生态

产业化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可以从以下方面发力。

从产业生态化角度来

说，应重视农业人才的培养，

提高农业科技资金投入，提

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大力

建设高标准农田，倡导绿色

种植和绿色生态养殖，发展

种养有机结合的循环农业；

大力改造传统乡村加工业产

业，促进农业产业提档升级；

建设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培

育生态产业园，发展休闲农

业；以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为重点，加快特色小镇建

设步伐。

从生态产业化角度来

说，需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盘活生态资源，推进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做大做强林

下经济，发展乡村特色旅游，

培育新兴绿色能源产业；保

护海洋生态环境，发展休闲

渔业；延伸生态产业链，打造

有机农产品品牌、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同时，推进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

业化融合发展，建立健全生态经济体

系。要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建

立利益联动机制，推广“公司+农户”

模式，让各方共同受益；推动工商资

本、科技和人才“上山下乡”，建立健

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打造生态产业园，助推生态经济

发展；构建生态产业集群，优化乡村

产业结构；提升生态科技创新与示范

推广能力，支撑乡村产业体系可持续

发展；完善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

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农村金融服务

体系。通过一系列举措，实现生态文

明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协

同推进。 据《经济日报》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

不断加强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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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生态化和生
态产业化的科学内涵

以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化践行“两
山”理念

经济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协同共进的
重要途径

不断丰富实践创造

更好发挥宪法作用

新疆希林森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库

车昊源城市供水有限公司、新疆诚德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委托，于2023年4月6日对阿克

苏地区库车市2021年城区供水保障管网建

设项目-绿化移栽及恢复进行竞争性磋商招

标。经评标委员会专家认真评审，推荐以下

中标候选人，现予以公示：

第一中标候选人：库车鼎盛高华管道安

装有限公司，最终报价：1980000.00元；

第二中标候选人：新疆森淼伟业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最终报价：1988000.00元；

第三中标候选人：新疆新绿景市政园林

工程有限公司，最终报价：1985000.00元。

公示时间：2023年4月10日。在本次招

标活动中，如有单位和个人发现有关部门和

人员有徇私舞弊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可据

实举报。

库车昊源城市供水有限公司
新疆诚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0日

中 标 公 示

经拜城县人民政府批准,拜城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
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见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

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

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23年4月7日至2023年4月26日到农林
大厦三楼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3年4月7日至2023年4月25日到农
林大厦三楼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23年4月25日19：00。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
买保证金且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3年4月26日19：
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拜城县自然资源局
进行。各地块挂牌时间分别为ZDX20230078号地块:2023
年4月27日10:00至2023年5月6日19:19。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

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农林大厦三楼
联系人：邹先生 联系电话：0997-8695195
开户单位：拜城县自然资源局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拜城县支行营业部
银行账号：422201040001228

拜城县自然资源局
2023年4月10日

拜城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拜自然[2023]13号)

宗地总面积:

容积率:
绿化率(%):
土地用途明细:
保证金:
土地级别：
区位：
加价幅度:
挂牌截止时间:

175399平方米

大于或等于0.6

大于或等于20

工业用地

263.975495万元

未评估地区

郊区

10万元

2023年5月6日19：19

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出让年限:
建筑密度(%):
建筑限高(米):
投资强度:
估价报告备案号:
现状土地条件:
起始价:
挂牌开始时间:

ZDX20230078

50年

950万元/公顷

四通一平

527.95099万元

2023年4月27日10：00

鑫隆玻纤厂东侧、众泰煤焦化技改项目北侧

公示开始时间：2023年4月10日，公示结束时间：2023年

4月10日。

本塔里木河流域阿克苏管理局2023年度自有资金投资

建设变压器改造项目经磋商小组按照磋商文件规定的评审方

法，从质量和服务均能满足磋商文件实质性响应要求的供应

商中，根据最后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三名中标候选人，现

公示如下：

项目名称：塔里木河流域阿克苏管理局2023年度自有资

金投资建设变压器改造项目

一、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公示时间：1日。在本次招标活动中，如有单位和个人发

现有关部门和人员有徇私舞弊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的可具实

举报。

受理举报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

电话：0996-2253782

三、其他公示内容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河流域

管理局

五、联系方式

招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阿克苏管理局

地址：阿克苏市环南路34号

联系人：许志远 电话：19999710765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天之源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阿克苏市栏杆路51号（原阿克苏广播电视大学三楼）

联系人：刘鑫 电话：18096956372

2023年4月10日

中 标 公 示

投标人名称
新疆万通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新疆鸿瑞翔电力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新疆创为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叶建福

张玲

桑军

首轮报价（元）
1159291.10

1143011.30

1060631.70

最终报价（元）
1018000.00

920000.00

1020000.00

总得分
86.45

83.73

81.63

排序
1

2

3

根据国土资源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

规定，以下不动产权证由产权人登报声明遗失后，已向我

中心申请补发，我中心现向社会征询异议，在十五个工作

日内无异议的，将予以核发新的不动产权证。房屋坐落:

团结路25号国土资源局集资住宅楼1幢1单元1702室，

不动产产权人:王永锋，不动产权证:20200004860号，用

途:住宅，结构:混合结构，建筑面积:141.90平方米。

特此公告
库车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4月10日

公 告
新疆都护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新和

县交通运输局的委托，于2023年4月6

日10：30在新和县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开标室组织招标工作，经评标

委员会评审，现将中标结果公示如下：

新和县2023年农村公路危桥改造

及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2023
年施工第三合同段）：

第一中标候选人：新疆仕航公路工

程有限公司，投标报价：5332980.06元。

新和县2023年农村公路危桥改造

及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2023
年施工第四合同段）：

第一中标候选人：新疆胜达路桥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投标报价：5468205.82

元。

新和县2023年农村公路危桥改造

及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项目（2023
年监理第三合同段）：

第一中标候选人：北京炬恒工程项

目管理有限公司，投标报价：210000.00

元。

新疆都护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豪

联系电话：15770007890

2023年4月10日

中
标
公
示


